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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大改革

• 目的： 泡沫经济崩溃后的日本经济的再生

• 内容： 以三大支柱为前提，限制放宽与自由化

- Free
市场原理可发挥机能的自由市场

- Fair
透明且公正的市场

- Global
国际性的领先于时代的市场



7財団法人アジア生命保険振興センター

Oriental Life Insurance Cultural Development Center

大改革以前的业界

旧大藏省的政策

护送舰队方式

为了防止金融机关的破产，

• 限制金融机关的竞争

• 将速度调降以配合最后尾的船速（弱小公司），

而保持舰队整体共同航行的行政

• 当经营陷入危机时，大藏省则会斡旋促成合并，

从而避免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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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原理的导入

泡沫经济崩溃
（自1990年前后起）

护送舰队方式的终结，竞争原理的导入开始护送舰队方式的终结，竞争原理的导入开始

其实，护送舰队方式本身与
资本主义经济原理所表明的
「随着自由的市场竞争，唯
有比其他提供更优秀产品·服
务的公司才能获胜幸存」
的理论则是格格不入的。 银行的倒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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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放宽与自由化

竞争原理的导入

为了防备经营失败的
投保人保护

为了防备经营失败的
投保人保护

从起因于信息的
非对称性的纠纷中

保护投保人

从起因于信息的
非对称性的纠纷中

保护投保人

保险公司之间竞争的激化 产品的复杂化·高度化

产品的自由化、价格的自由化
渠道的多样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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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保护基本法

公害问题
低劣产品的滥造

战后高度经济增长的不良后果
消费者问题的扩大

消费者保护基本法的制定（1968）消费者保护基本法的制定（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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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保护」的局限

社会日益趋向复杂化，
以法律来「保护」消费者
也变得日趋困难

社会日益趋向复杂化，
以法律来「保护」消费者
也变得日趋困难

消费者纠纷的急增

恶性事件的频发

高度信息通信社会的进展

投诉至消费者中心的件数：
1992年⇒2002年增加为4倍

食品公司的虚假标示、
汽车公司的召回隐蔽事件等

跨越国境的人员･物资･服务
因特网的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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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产品与金融产品

一般产品 改订消费者保护基本法而制定
消费者基本法，通过实施以达到

消费者权利的尊重与自立支援

金融产品 较权利的尊重与自立支援，
而更注重以保险业法、保险法等

法律来保护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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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产品，特别是人寿保险
与一般产品的相异之处又是如
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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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寿保险的特征①

• 寿险保单合同期为20年、30年的较长
间

• 保险公司的赔偿能力（Solvency）也
须长期且确实地实行担保

长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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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寿保险的特征②

信息的非对称性

投保方
须知事项

保险合同的详细（=条款）
给付的条件、给付内容

保费的构成
保险公司的经营实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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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寿保险的特征②

信息的非对称性

保险
公司

投保人
被保险人

◆ 保险合同的详细内容
（给付条件、给付内容）

◆ 保费算出的数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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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寿保险的特征③

• 一个家庭一年所支付的保费为

454,000円（人寿保险文化中心）

• 若缴费期间以30年计算，总额将达

1,360万円！

• 给国民经济所带来的影响极大

对家计的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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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人
寿
保
险
的
特
征

长期性

信息的非对称性

对家计的极大影响

投保人保护的实现则需要强固的法规限制投保人保护的实现则需要强固的法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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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业法与保险法的关系

行
政

行
政

保
险
公
司

保
险
公
司

投
保
人

投
保
人

限制·监督 保单

保险业法保险业法 保险法保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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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立法的观点

行政⇒保险公司 保险公司⇔消费者

日本 保险业法 保险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险法

台湾 保险法

德国、法国、
瑞典

保险业法 保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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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保险业法

• 意义

－保险监督的基本法

－就监督保险公司与保险征购关连的所

有事项而做规定

• 经过
－1900年公布

－1939年全面改订

－1995年全面改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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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业法所规定的禁止行为

• 法令上有关销售方面的禁止行为（300条）
– 虚假的说明·重要事项的不说明

– 虚假告知的教唆·重要事项的告知妨碍

– 不当的换保劝诱

– 特别利益的提供

– 容易造成误导的比较说明·表示

– 对并不确实的事项实施断定性的判断、容易引起误导
的说明·表示

– 以威胁･或不当利用业务上的地位等强行投保或撤保

– 有关保险公司信用力以及赔偿能力的容易造成误导的
表示

– 无注册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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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业法所规定的不当行为

• 其他的不当行为（307条）

– 无面谈征购

– 代笔

– 保费的盗用·挪用

– 业绩转记他人

– 脱离保险原本宗旨的征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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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保险法

• 有关保单的私法上的规则约在100年前做为
商法的一部分而被规定。

• 社会局势的变化，特别是从消费者保护的
观点出发，近年以单独的法律形式被重新
制定，于2010年4月开始施行。

商
法保険編
商 法

保险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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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保险法

• 有关保单的私法上的规则约在100年前做为
商法的一部分而被规定。

• 社会局势的变化，特别是从消费者保护的
观点出发，近年以单独的法律形式被重新
制定，于2010年4月开始施行。

商
法商 法 保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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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法的主要内容

◆ 有关告知义务

迄今为止 保险法施行后

有义务自发地告知重
要事项

有义务回答提问
投保人方的
告知义务

法律上不特别要求告
知义务违反与保险事
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因违反告知
义务的解除

即使在保险公司有教
唆不告知的情况下也
存在可以解除的场合

若告知义务违反与保
险事故不存在因果关

系就不可以解除

不告知
教唆

若有教唆不告知的情
况保险公司就不可以

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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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法的主要内容

◆ 保险给付的履行期

迄今为止 保险法施行后

并无特别规定
以「相当的期间」为
履行期，若有超过则

须支付迟付利息

履行期

总公司收领日起算日 公司职工收领日

相当的期间・・・各公司在条款中定为5个营业日
迟付利息・・・年利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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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法的主要内容

◆ 受益人变更
迄今为止 保险法施行后

保单上记载新的
受益人信息

将新的受益人信息
通告给公司

相应对策

－通知日
面交：职工的收领日
邮寄：邮戳日

但是，必须经被保险人同意方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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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法的主要内容

◆ 未经过保费的退还

迄今为止 保险法施行后

若是年缴・半年缴的
合同中途解约的场
合，自解约日起之后
的保费不予退还

将其换算为月缴，对
未经过部分的保费予
以退还

保费的退还

根据「保费不可分的原则」，迄今为止，不能将年缴・
半年缴的保费以月单位而进行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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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法的主要内容

◆ 来自被保险人的解约请求
※目的在于防止道德风险

迄今为止 保险法施行后

被保险人
无解约请求权

被保险人拥有可向投保
人请求解约的权利。
当投保人被请求解约时
则有义务必须实行解约*。

解约请求

*并不是说被保险人可以直接向保险公司请

求解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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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法的主要内容

◆ 片面性强行规定的导入

任意
规定

片面性
强行规定

绝对性
强行规定

对于投保方而言

有利 不利

有效 无效

无效
违反保险法
内容的条款
的规定

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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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金融产品交易法

金融技术的发展

利用者保护的法规制度的
对象以外的

金融产品的出现

持久性的不景气

为了经济的活性化，
「自储蓄转向投资」

的潮流

以广范围的投资性较强的金融产品为对象
制定利用者保护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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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金融产品交易法

业界 业法 对象产品･交易

人寿保
险业

保险业法
外币计价保险・年金、
变额保险・年金

银行业 银行法 外币存款、金融衍生产品存款

信托业 信托业法 指定金钱信托

期货交易业 产品交易所法 因价格变动而造成亏损的交易

经营投资性较强产品的各个业界的「业法」中，
分别引用金融产品交易法的内容，针对其有关的
对象产品・交易而实行法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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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金融产品交易法

广告的限制

- 风险及手续费等须明确表示
- 以较大的文字来表示

销售劝诱的限制

适合性原则 ：推销适合顾客需求的产品

书面资料颁发义务 ： 在签约前颁发有助于理解产品
结构、风险、原价的书面资料

禁止行为 ： 禁止虚假说明、禁止提供断定性的判断

禁止补偿损失 ： 禁止补偿因交易而造成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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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金融产品销售法

金融产品销售法 金融产品交易法

对象 所有的人寿保险产品
投资性较高的产品

外币计价保险・年金、
变额保险・年金

主要
内容

-重要事项的说明义务

-禁止提供断定性的判断

•适合性原则

•书面资料颁发义务

•损失补偿的禁止

•各种禁止行为明文记载当出现因违反而蒙
受损失的场合，可要求赔偿
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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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消费者合同法

前提是消费者与企事业者之间 在「信息的

质及量」「交涉能力」上存在差距。

•虚假的说明
•断定性判断的提供
•不利事实的不告知
•不离开
•顾客的监禁

投保申请
承保的意思表示

的撤销

•企事业者的损失赔偿
责任定为无效的条款

•消费者的利益会受到
不当损害的条款

诸如此类合同则被视为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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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法规限制

• 非法收益转移防止法

–目的在于防止洗钱

- 顾客的本人确认
- 确认记录的保存
- 交易记录的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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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法规限制

• 个人信息保护法

因过当反应或扩大解释而对国民生活造成不少混乱。

因为保险公司所掌握的个人信息，较其他更是
一些属于特别敏感的信息，所以在信息管理上
必须加倍注意保密。

*敏感信息：个人的健康状态

此外，有关思想・信条・宗教的信息；人种・民族・出生地、
犯罪记录、政治活动的参加状况等敏感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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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讲义 最后的话题

各种各样的法规限制各种各样的法规限制

金融产品交易法

保险业法 保险法

金融产品销售法

消费者合同法 其他

拒漏赔问题及其教训最后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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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拒漏赔问题

2005年2月发觉的M生命保险公司「保险金的不
当的拒漏赔」为开端而最终成为重大社会问题

指示调查
过去5年间

所有的保险公司金融厅

其结果，３８家公司合计
１３５万件、９７３亿円的
追加支付（2007年12月）

保险公司的
社会信誉度
一落千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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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拒漏赔」

◆ 尽管已错过因违反告知义务而可以解除合同的期限，却依然

以欺骗・无效为理由而拒绝赔偿的事例
◆ 在营销签约时教唆投保人不告知，最后却以违反告知义务为

理由而拒绝赔偿的事例

组织性恶意的拒漏赔

仅在此问题
开端的Ｍ生
命保险公司
内发觉。

欲通过抑制赔偿从而达到提高盈利的目的！

◆ 就有关保险金等的索赔手续，保险公司在对客户进行说明介

绍时还不够充分的事例
◆ 保险公司在核对诊断书时不够仔细的事例

起因于保险公司的过失及体制不完备的拒漏赔

其他公司的
拒漏赔则属
于此类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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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漏赔问题的反省 其一〈保险公司的职责〉

支付保险金支付保险金

保险公司的最基本的重要职责
又是什么呢？

保险公司对此缺乏认识保险公司对此缺乏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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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漏赔问题的反省 其二〈复杂的产品〉

保险产品复杂化

对给付内容
并不理解

应该可得到赔偿
的部分却没注意

而错过

投保人 保险公司

营销展业时的说明不够充分

签约后的保全服务不够充分

接到索赔后的说明不够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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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漏赔问题的反省 其三〈想法的改变〉

摆脱条款至上主义

条款上的记载
已够充分

尽量使顾客对合同内容能够得
到充分理解

有索赔保险金
才给予支付

只要存在稍微的支付事故的可
能性，就应该主动向顾客查询
并催促其着手索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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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再次发生的对策-1

通俗易懂产品的开发

- 不易造成索赔遗漏、支付遗漏的简单明了的产品

已投保人的回访

- 再次说明包括给付内容等在内的产品概要
- 确认是否发生过住院等可得到赔偿的事故

赔偿服务的充实与手续的简化

- 有关赔偿指南小册子的充实
- 保险公司负担诊断书索取费用等，造就客户可以

比较轻易地要求索赔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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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再次发生的对策-2

员工教育

- 为了避免诊断书的误读或看漏的发生，对理核陪
担当人员实施培训

- 为了保证能向客户提供详尽的说明，对营销员工
实施培训

诊断书的电子化

在人寿保险协会主导和医生的协助下，目前诊断书
的电子化正在推进中



55財団法人アジア生命保険振興センター

Oriental Life Insurance Cultural Development Center

预防再次发生的对策-3

赔偿审查会的设置

对于客户的不服申诉，赔偿审查会从客观立场上验证
公司的理赔结果

由医生及律师等公司
外部的专家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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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漏赔问题的功罪

功 • 借此机会隐患长久的弊病得以清除。
• 保险公司也藉此得以回归原点，即重新意识到赔
偿保险金及给付金则是保险公司的使命所在。

• 借此机会实行了各项改革，由此提高了客户的便
利性，同时还完善了投保人保护体制。

罪 • 迄今为止，业界共同精心培育树立的社会信誉，
一举之间失去了。

• 因为拒漏赔的发生，给客户带来了很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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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蒙垂听，不胜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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